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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简 介
河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为河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所，经河

北省财政厅冀财注字[1997]第 14 号文批准设立，原隶属于河北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后经河北省财政厅冀财注[1999]86 号文批准脱钩改制，并依法在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注册登记。注册地址：保定市永华南大街 22 号，事务所办公用写字楼二层，

自有产权，使用面积 1200 平方米。

河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员工 46 人，其中注册会计师 22 人，

具有中、高级职称人员 24 人；上述人员中博士 1人，硕士 1人，分别担任河北省

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主任、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后续教育委员会委

员。2008 年度，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全省约 250 多家事务所进行综合评选，

我事务所进入“河北省事务所 30 强”名单，并将事务所的优秀经验在河北省进行

广泛宣传、推广。

一、资质情况：

（一）河北省财政厅批准颁发的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资格；

（二）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审计厅、企业工资内外收入监督

检查组批准颁发的企业工资审计资格；

（三）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经最高人民法院备

案，具备司法鉴定资格。

（四）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经最高人民法院备

案，具备破产管理人资格。

二、业务范围

（一）企业注册资本验证（其中包括设立验资，注册资本增减变更验资），基

本建设工程投资资金验证，资信证明等。

（二）会计报表审计及工商年检审计、外汇年检审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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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审计、海关稽查审计、收支两条线检查、工资审计、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审计、经济案件审计、财务竣工决算审计等按委托方要求进行的各类财务专项审

计。

（三）企业兼并改制策划、破产清算、经济案件鉴证、经济项目的研究与论

证、财务制度设计、会计咨询、会计代理、税务代理、企业管理咨询、会计培训

等业务工作。

三、部门设置

事务所内设四部二室，所从事的业务工作为：

（一）验资部：企业注册资本验证（其中包括企业设立验资，企业注册资本

增减变更验资），基本建设工程投资资金验证，资信证明等。

（二）审计部：企业会计报表审计及工商年检审计，银行信贷审计、海关稽

查审计、外汇年检审计、离任审计、收支两条线检查，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检查、

经济案件审计、财务竣工决算审计等按委托方要求进行的各类财务专项审计。

（三）咨询部：企业兼并改制策划、破产清算、经济案件鉴证、经济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与论证、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制度设计、会计咨询、会计代理、税务

代理、会计培训等业务工作。

（四）质量监督检查管理部：负责各业务部人员的业务培训，落实三级复核

制度，并对各项目实施质量与风险控制。

（五）办公室、财务室：负责事务所日常经营活动中的后勤保障、财务核算

及相关事务性工作。

四、内部制度建设

公司一直以制度管理为导向，重点强调制度建设，多年来经过制度的制定、

发现缺陷、逐步调整完善的过程，在“按劳取酬、员工权益、纪律约束、业绩及

费用成本控制、职业道德、业务质量控制、档案管理”等基本管理诉求基础上，

建立了以下相关制度，并予以施行。

（一）《人事管理制度》

（二）《劳动合同》

（三）《劳动报酬制度》

（四）《财务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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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鉴使用及管理办法》

（六）《劳动纪律条例》

（七）《各级人员岗位职责》

（八）《审计工作流程》

（九）《业务质量控制制度》

（十）《员工职业道德规范》

（十一）《保密法则》

（十二）……

五、我们的荣誉：

（一）是河北省第一家从事并开展管理咨询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二）是河北省第一家从事并开展管理咨询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三）2008 年度，“河北省会计师事务所 30 强”事务所之一；

（四）注册会计师肖静获 2005 年首届河北省优秀注册会计师光荣称号，付志

民获 2009 年度河北省优秀注册会计师光荣称号。

（五）2010年注册会计师肖静获河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工会委员会授予的“先

进女职工”光荣称号；

（六）2011 年注册会计师肖静获河北省财政厅“2011 年度全省先进会计工作

者”光荣称号；

（七）注册会计师肖静获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第三批“资深会员”光荣称号；

（八）2013 年继 2007 年、2010 年获得河北省质量奖审定委员会与河北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联合颁发的«河北省服务质量奖»后，再次获得《河北省服务质量奖》。

（九）2014 年获得河北省工商局个私协颁发的“河北省优秀私营企业”荣耀

证书。

（十）自事务所成立至今未发生因业务质量及其他方面原因，而受到行业管

理部门处罚的情况，没有发生一起涉及法律诉讼或仲裁的事项。

河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一支具有各方面高级专业人才，理

论造诣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队伍，多年来我们一直从事各类企业财务审计、

清产核资、改制策划、信贷审计、海关稽查等相关工作， 熟悉国家相关政策、文

件要求，在业务工作中由于熟悉相关程序，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专业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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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针对不同审计目的所关注的重要事项增加了相关审计程序，降低了委托方

的审计风险。河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始终秉承“以服务求信誉、以

质量求生存、以管理出效益、谋求共同发展”的经营宗旨，恪守“独立、客观、

公正”的基本原则，保守秘密，廉洁自律，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严把业务质量关，

受到委托方的一致好评。

正是由于我们的努力工作，在社会各届拥有较好的信誉，业务客户涉及：

政府机关：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农业厅、河北省国土资源厅、河北省科技

厅、石家庄海关、保定市政府、保定市财政局、保定市国土资源局、保定市交通

局、保定市供电局……

事业单位：河北省教委、保定市市教委、河北职工医学院附属医院、市第三

医院、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职工医学院、保定师范专

科学校、河北职业技术学院、保定职业技术学院、保定农业工程技术学校、保定

一中、保定三中……。

金融机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银行、建

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

集团公司：神华集团、国华电力、乐凯集团、风帆集团、依棉集团、天威集

团、天鹅集团、保运集团、石油公司、保定钞票纸厂、保百集团、隆基泰和集团、

英利集团、商场集团、三利集团、秀兰集团、丽华集团、城乡建设集团、康达集

团、供热公司、吉达电力、建新集团、华夏集团、河北汽贸、轩宇汽贸、中冀汽

贸、永华集团、华北铝业……

司法机关：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保定市检察院、保定市公安局，保定市竞

秀区检察院、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安国市检察院，宁晋县检察院、定州市法

院……

河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全体员工愿以他们的努力工作，真诚与

您携手共创美好的明天！


